
丽雜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 河公积〔 2 0 2 0 〕 5 6 号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做好2020年度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调整工作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为做好我市2020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维护 

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 7 1 0 号 ）、《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GB /T  5 1 2 7 1 - 2 0 1 7  ) 
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调整范围和时间

凡在我市范围内已开户并正常缴存的单位，应当在2020 

年 7 月 1 日- 9 月 3 0 日完成2 0 2 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 

整工作。

二、 缴存基数

本汇缴年度 （ 2 0 2 0 年 7 月至 2 0 2 1 年 6 月）计算单位和职 

工每月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2 0 1 9 年全年工



资总额的月平均数。工资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 

规定》 （统制字〔1990 ) 1 号）计算。

2020年 1 月 1 曰以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 

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以其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工资 

作为缴存基数。2020年 1 月 1 日以后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 

当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以其调入当月工资作为缴存基数。

市直、县 （区）和镇机关、事业单位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 

数按市、县 （区）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三、 缴存限额

(一） 最低缴存限额。2020年汇缴年度我市职工最低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河源市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即1410元，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最低限额为142元。

(二） 最高缴存限额。2020年汇缴年度我市住房公积金 

最高月缴存基数为河源市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5995元的 3倍即 17985元，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最高限额为4316元。月均工资（实行年薪制的按月 

均分）未超过以上限额的，以实际工资额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基数计算月缴存额；月均工资超过以上限额的，以上述最高限 

额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四、 月缴存额的计算

月缴存金额= ( 月缴存基数x 单位缴存比例）+ (月缴存基 

数 x 个人缴存比例）。

职工和单位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之和，不得低于2020年 

汇缴年度住房公积金最低缴存限额，不得高于2020年汇缴年



度住房公积金最高缴存限额。

五、 办理方式

缴 存 单 位 登 陆 河 源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网 站  

(http: //www. heyuan. gov. cn/web/jyhysgj j/ ) “下载中心”

栏目下载《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申请表》 （附件）， 

填妥打印后加盖公章，连同电子版到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中心 

办理调整手续。原市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大厅开通的缴存基数 

调整业务暂停办理。

六、 其他事项

(一)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应在2020年 7月 1 日至2020 

年 9 月 3 0 日期间完成本单位职工（含缴存基数有变动和无变 

动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月缴存额的调整核定工作。缴 

存单位年度内原则上调整一次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后不 

再变更。

(二） 各缴存单位应如实申报缴存基数，严格按照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国家统计局发 

C 1990 ) 1 号令）核算职工缴存基数，对所申报内容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负责。

( 三 ） 为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缴存单位在核定本单位 

职工的缴存基数时应严格执行缴存基数上、下限规定.，将核实 

情况告知职工本人并由职工本人签名确认，接受职工监督。

(四） 为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各缴存单位在 

办理缴存基数年度调整工作的同时，要对单位和职工的基础数 

据信息进行核对，信息有误的，一并进行更正登记。



(五）请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按本通知要求做好本年度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有关工作。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 

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部门或缴存所在地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联系。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

1、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3885123

2、 源城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202608

3、 东源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8836060

4、 和平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5632331

5、 龙川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750654

6、 紫金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7889022

7、 连平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4333511

附件：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申请表》

河源市'往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6 月 曰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中心班子成员，法规稽查科，信息管理科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申请表

附件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缴存比例： ％

单位账号： 个人缴存比例： ％ 单位：元

个人账号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调整前缴存 

基数

调整前单位 

月缴存额

调整前个人 

月缴存额

调整后缴存 

基数

调整后单位 

月缴存额

调整后个人 

月缴存额
职工签名

总合计

说明：此表一式两份，一份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档，一份缴存单位自留。

单位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